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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6_E5_AD_A6_EF_c36_50779.htm 一、法的渊源的概念 （

一）法的渊源的涵义 1. 法的渊源的涵义 法的渊源指法的源泉

、来源、源头。 2. 对法的渊源的通常认识 （1）历史渊源：

即引起特定法律制度、法律原则、法律规范产生的历史事件

和行为。（2）本质渊源：即法律现象产生、存在、发展的根

本原因。（3）思想理论渊源：即对一国法律制度、法律规范

起指导作用的理论原则和思想体系。（4）效力渊源：即法律

规范的效力根源、强制性效力的来源或根据。（5）文件渊源

：即法律出自于何种法律文件。（6）形式渊源：即被承认具

有法的效力和法律强制力或法律的权威性的法的形式。 3. 我

国对法渊源的认识 我国目前所说的法的渊源，一般有实质意

义法的渊源和形式意义上法的渊源两种不同的解释。在实质

意义上，法的渊源指法的内容的来源形式意义上的法的渊源

，也就是法的效力渊源，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

程序制定或认可的具有不同法律效力和地位的法的不同表现

形式，即根据法的效力来源不同，而划分的法的不同形式。

在我国，对法的渊源的理解，一般指效力意义上的渊源，主

要是各种制定法。 （二）法的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 法的正

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是根据是否表现于国家制定的法律文件

中的明确条文形式而进行的分类。法的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可

以从体现于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明确条文形式中

得到的渊源。法的非正式渊源则指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准则

和观念，这些准则和观念尚未在正式法律中得到权威性的明



文体现。 二、当代中国法的渊源 当代中国法的渊源主要为以

宪法为核心的各种制定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民族自治法规、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

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法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这是由我

国国家和法的本质所决定的。此外，在法学上一般也认为，

习惯应视为我国法的非正式渊源。在当代中国，不采用判例

法制度，判例不具有约束力，不是法的正式渊源之一。 三、

法律汇编和法律编纂 （一）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 规范性

法律文件的规范化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法律文

件时，必须遵循有关的要求，使规范性法律文件符合一定的

规格和标准，从而使一个国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成为内部和

谐、外部协调的整体。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是对规范性

法律文件制定过程中的要求。 （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

化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化是指采用一定的方式，对已制定

颁布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归类、整理或编纂，使

之集中起来做有系统的排列的活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

化是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后的要求。法律汇编与法律编纂是

规范性文件系统化的两种基本方法。 1. 法律汇编 法律汇编，

也叫法规汇编，是对已经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按照一定的目的

或标准进行系统的排列，汇编成册。法律汇编不改变汇编的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内容，不制定新的法律规范，因而不是国

家的立法活动，仅是一项技术意义上的工作。法律汇编有按

发布的年代顺序进行的，有按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的，也有

按发布的机关进行的。既有官方的汇编，也有民间的汇编。

2. 法律编纂 法律编纂是指见于不同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属于

某一部门法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进行审查、修改和补充，



编纂成具有完整结构的、统一的法典的活动。法律编纂是以

制定法典为目的，因而也称为法典编纂。法律编纂可以改变

原来的规范的内容，既可以删除已经过时或不正确的内容，

消除其中矛盾重叠的部分，还可以增加新的内容。它是国家

的立法活动之一，只能由国家重要的立法机关进行，其他任

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均无权进行。 此外，有些学者还认为法

律清理也是规范性法律文件系统化的一种方法。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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